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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以弗所書五章 25-27 節：「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

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

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 

前言 

以弗所書這一段經文是關於教會論很重要的經文。基督好幾次將自己比喻成新郎，將教

會比喻成新娘。保羅盼望教會能預備好，成為貞潔美麗的新娘，然後獻給基督。但是若

按照聖經的標準來看，世界上應該沒有一個能自稱是完美新娘的完全教會。雖然如此，

我們仍不可放棄對完美的追求。這並非完美主義，因完美主義是對不完美的事物感到痛

苦，而我們則是努力自我期勉。我們不會因為不完美，就放棄對完美的追求；若我們不

放棄對完美的追求，我們就會越來越像樣。德國的機械工業為什麼可以這麼好，因為他

們總是希望做到完美，有一點錯誤都不行。有些事情的確不能有一絲差錯，而上帝對教

會的期待也從不打折，但我們不是像完美主義者那樣吹毛求疪，而是以完美為目標來努

力向前。 

教會常見的三種角色與職份 

這一講主要是有關教會的組織與行政方面。有些教會認為教會不應該有任何組織，因為

組織就是人為的，就是屬世的。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團體是沒有組織的，如果一個群體

沒有組織，它一定會散掉。那些認為不應該有組織的，其實他們是反對有牧師，長老，

執事…等職銜，認為大家應該都是弟兄就可以了。但是，聖經中卻明確的講論教會的組

織，特別是在保羅的書信中，他常常向長老、執事、眾聖徒問安（見腓立比書 1：1），

這些職銜即構成教會最簡單的組織。所以，我們在這一講中會特別對這三方面查考，也

盼望我們是按著聖經所描繪的藍圖，來建造合乎聖經的教會。 

眾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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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先理解誰是「眾聖徒」？聖經常以身體為比喻，如教會是身體，基督就是元

首，而神賜給我們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恩賜能力，就是要大家都能投入服事，期許我們于

聖工中有份的聖徒，而不是只有神職人員或聖職人員來包辦聖工。 

長老的資格與職責 

聖經中的「長老」和「監督」其實是同一種職份，多數的時候稱為長老，有幾次稱為監

督1。附錄 1 之腓立比書經文，有監督，卻沒有長老，其實監督和長老是同義詞。我們

怎麼知道呢？使徒行傳 20 章 17-28 節之經文可以直接看出來，第 17 節說：「保羅從米

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到了第 28 節說「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

督…」，因保羅說話的對象是同一群人，故長老與監督是相同的職份。 

選擇長老的條件和方式為何？最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條件。如果一個長老很有能力、

才幹，但若與聖經所提及長老的條件不合，選之將有反效果。長老的資格主要在三段聖

經中（見附錄）。我從這三段經文來歸納出長老應該具備的四個條件。 

第一、合宜婚姻跟家庭的見證： 

聖經對長老的條件首先是只能有一位妻子。古代社會之有錢人娶很多老婆是合法的，所

以早期的教會可能有些弟兄有兩三位老婆。教會的長老不可以如此，因為這樣比較能專

心教會的事務。接著是，長老應該合宜地管理自己的家，帶領兒女信主，因家庭紛擾的

弟兄要能管理好教會是不太可能的。除此之外，應該樂意地接待弟兄姐妹，這是一種開

放家庭的概念。東京有位很愛主的姐妹丁媽媽，她很願意開放家庭，服事教會三十多年，

即便今日丁媽媽九十多歲了，仍然很熱心，全家一起服事主，畢竟有些事情在家裏談比

較親切。  

第二、有好品德，宜溫和，不爭競，不任性，不暴躁 

這就是現在人講的 EQ。長老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他要帶領同工一同作好教會事務。

如果他的情緒管理不合宜，怎麼帶同工？所以長老的條件應當能調和，也能凡事忍耐，

並且與人相處時需要溫柔的，不宜動則生氣。此外，長老應不貪財，因為教會許多重大

財務支出的決定，是由長老們所決定的。貪財不一定是貪腐，不應用親信來承包教會工

程，這樣才不致落人口舌。長老應該在教外有好名聲，因為長老一職是教會的代表，雖

然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但若許多人都知道他一些不好的事情，教會的發展也會受限。 

第三、有好的恩賜，即善於管理、教導、牧養 

前面題到長老是要與同工配搭服事的，所以對管理或治理方面當有基礎能力。此外，長

                                                      

1
 新約聖經中所指教會的長老(不包括舊約的長老)有 18 次，與教會有關的監督則是 7 次(有一處

是指基督，見彼得前書 2章 25節) 



教會論（三）- 3 - 

老也應該熟悉聖經，能夠適切的教導會眾。最後，則是能如同牧羊人般的牧養、照顧羊

群。 

第四、初入教會的不宜擔任長老 

有人認為他在社會中管理過幾千人，教會不過就數百人，有何不同？但是我們需要明白，

不能用管理人的方式來治理教會，應以聖經的原則，先以敬虔心，對真理的理解清楚了，

才學習如何用聖經的原則來牧養教會。這是需要時間的，也是使徒保羅提醒我們的。 

執事的資格 

聖經有十次直接題到執事職份，其資格和長老很相近，但略有不同，我們茲歸納如下： 

第一、合宜婚姻跟家庭的見證 

聖經對執事的婚姻的要求同樣是只能有一位妻子，在家庭方面也是以管理兒女和自己的

家為期勉。但是跟長老的條件比起來，聖經對長老職份的要求，他們的兒女必須是信主

的，而且在許可的範圍可以開放家庭，並且樂意接待人。但對執事的兒女則沒有要求必

須是信主的，可能是因為執事是負責某一個範圍的事情，譬如教會的總務，他一個人的

能力應該就可以做，並不一定需要整個家庭都符合條件才能夠做。 

第二、關於品德的要求 

首先是「要端莊，不一口兩舌」：教會同工若在配搭的過程中搬弄是非，或說長道短，

實在不宜。再者是「不好喝酒」：我們知道醉酒的人往往會藉酒鬧事，這是不行的。早

先我在開拓教會的時候，有一位原住民，他問我可不可以喝酒，我說不可以，但他說聖

經上寫可以，因為保羅也提醒提摩太可以喝點酒，對胃有一點好處（提前 5:23）。我告

訴這位弟兄：「別人可以，你不可以，因為你以前記錄太差」。原來這位弟兄信主前，曾

醉酒躺在路邊。 

執事有時要採購教會使用的物品，或是經手財務，所以條件之一也應該要「不貪財」，

並且也應當有好名聲，有節制，能專心和忠心。至於長老要溫和、不爭競等和 EQ有關

的條件，在執事的要求中似乎都沒有題及，這並不是說教會可以選一位暴躁的人作執事，

而是指相對於長老而言，執事不一定要做很多人事協調的事情，有些行政庶務的事其實

一個人就可以做好了，所以在情緒的要求上相對沒有那麼高。  

第三、智慧充足，固守真道，聖靈充滿 

辦理教會的事務的確要有相當的智慧，而擔任執事一職雖然不必然要教導真理，卻需要

對神的道有所堅持。如果只是會做事，卻對神的道隨便，或是碰到困難就失去信心和勇

氣，這樣可能也不適合成為教會的執事。最後，保羅所教導的聖靈充滿，主要是指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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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以後，有聖靈在我們心裏面，能使我們凡事都能親近神，並且常常順從聖靈的感動

和引導結出聖靈的果子，而不一定是指一種突然被聖靈充滿的現象。 

執事的職責 

教會選任的執事，首先是處理教會中的行政和庶務，而讓傳道和長老可以專心傳道和教

導。若執事在教會中當作的事可處理得宜之後，也可以兼任傳道的工作，新約中的門徒

腓利就是一例（見徒 21:8），他原本是管理飯食的，後來也可以成為一位佈道家。台灣

的教會普遍規模都不大，一位負責財務的執事，並不需要每天都在算帳，其他時間他可

以在教會中教主日學，或是在人群中佈道，只是他一定要優先把本份中所負責的工作先

做好，有餘力才在教導的事工中另外參與。 

神為教會設立的職份 

接著我們查考以弗所書第四章中所題有關「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跟教師。」

這是大家很熟悉的經文，也是組成教會中職份重要的經文。 

2-1、現今已不再存有的「使徒」和「先知」的職份： 

「使徒」和「先知」兩個職銜現在是否還存留，這是有爭議的。如果我們仔細查考聖經，

其中有一個很簡單的推理：若「使徒」職銜仍繼續使用的話，聖經中就不應該只有十幾

個使徒了，而聖經題到「使徒」這個職銜時，往往指的是「十二使徒」。當賣主的猶大

上吊自殺後，使徒們從當中遞補了一位馬提亞，這一位可以算是第十三個。如果我們把

掃羅（後來的使徒保羅）和巴拿巴也列為使徒，再加上耶穌的弟弟雅各也曾被稱為使徒，

聖經有記載的一共就只有這十六位，也就是說，全本聖經沒有第十七位使徒了。 

新約聖經從開始寫作一直到完成，前後大概有六十幾年，如果還有使徒的職銜，應該就

還會有其他的人會被稱為使徒，但其實沒有。並且這十六位之外，都只被稱為長老或執

事，不再有人被稱為使徒。所以若從聖經的原則來思考，應該是這使徒職銜已經不再被

用了。若現今還有人要稱為使徒，雖然我不敢說這是錯的，但是並沒有聖經清楚的例證，

最好是不用為宜。 

關於聖經有題及的詞語的解釋，歷史教會有兩種原則：一種是聖經沒禁止的，就是可以

的；另外一種就是，沒有根據聖經的，我們就不宜傳講和教導。而歸正神學是比較採用

第二個原則，因為聖經明顯的教導就已經講不完了，為什麼要追求一些沒有聖經明確根

據的事呢？所以，我個人不贊成現在還有人被稱為使徒，這會讓會眾認為他的位份在上

帝眾僕人之上。常在舊約中題及的先知，我們也宜以這個原則來理解，也就是，現代不

應再有先知了。但是我們可以說，先知和使徒的「功能」都還在，或者說某些人有使徒

或先知的恩賜，而不要去強調他的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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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仍然存續在教會的三個職份 

傳福音的 

比較有恩賜和知名的就成為佈道家，但教會都應有一些佈道者，因為傳福音是基督徒的

權利和義務，只是若有肢體在這方面比較被神重用，就應當更加專注在這方面的服事。 

牧師 

新約聖經中題到牧師、牧者、牧人、牧羊人等相似詞約有 29次，大部分是指耶穌基督。

而專指如今日教會中的牧師的應該就只有在這以弗所書 4章 11節出現過。 

「牧師」原文字意應該是「牧者」，因中國人對老師比較敬重，所以就翻譯成牧師。聖

經所指的牧師職份如同舊約中牧羊人，就是專責看顧羊群的。今天牧師一職比較綜合性，

是教會在歷史中成形的，將整個教會帶領的責任都在他身上，然新約聖經所指的牧者職

份比較狹義。宗教改革後數百年，從起初的馬丁路德、加爾文等改教家，都保留牧師在

教會中的職份，所以到今天牧師的這個職份其功能性已經比較廣泛了。 

最近幾十年，一些比較靈恩派的教會會按立一些熱心服事的小組長或牧區的領袖成為牧

師，雖然不能說這樣有錯，但是既然聖經中的牧者功能應該比較狹義，也就是以神的道

牧養會眾，所以單以熱心服事為按立的原則，有時候會使這個職份的功能被誤解，所以

這樣產生的牧師我在態度上會有些保留。 

教會歷史中牧師的職份，比較像是前面我們已講解過的，在聖經中所題到的長老，按聖

經的原則，長老就是教會的領袖。以前我個人並不贊成被按立為牧師，後來因為大家對

牧師一職的理解比長老要清楚，所以我就接受了。但是仍要請各位了解牧師一職在教會

歷史與聖經教導之間是有些不太一致的。 

教師 

這個職份是指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教導的恩賜，這大家都清楚，也比較沒有爭議，就不用

再多加解釋。 

附錄：關於長老資格的經文 

提摩太前書 3 章 1-7 節：「1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這話是可信的。2

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樂意接待遠人，

善於教導；3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4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或作：端端莊莊地使兒女順服）。5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

能照管神的教會呢？6 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

裏。7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被人毀謗，落在魔鬼的網羅裏。」 

提多書 1章 5-9節：「5我從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又

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6 若有無可指責的人，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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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信主的，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就可以設立。7 監督既是神的管家，必

須無可指責，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貪無義之財；8樂意接待遠人，

好善，莊重，公平，聖潔自持；9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又

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 

彼得前書 5章 1-3節：「1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

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2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3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

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